
社會工作局 
2014 年滿意度調查總結報告 

 
1. 調查簡介  

按照《服務承諾認可制度》關於“收集服務對象的意見機

制＂指引的規定，公共部門應就所推行的服務設立收集服務對象

意見的機制，以掌握服務對象的意見，達致持續改善的目的。 

基此，本局於 2014 年 7、 8 月期間，就本局 25 項對外服務

(包括 21 項已推行服務承諾及 4 項未推行服務承諾)進行服務滿

意度調查。 

問卷採不記名方式收集，調查對象及方式主要是以簡單抽樣

方式向前來本局查詢 /申辦服務的市民進行實地面訪及以郵寄方

式把問卷寄交過去一年曾接受本局服務或資助的機構/社團。 

 

2. 調查內容概要 

2.1 調查計劃 

調查間距： 每年一次進行服務滿意度調查。 

調查期間： 2014 年 7 月 1 日至 2014 年 8 月 22 日。 

2.2 調查範圍 

調查標的： 透過收集服務對象的意見，從而制訂服務承諾

的持續發展及改善方向。 

調查對象： 包括兩方面： 
1. 前來本局查詢/申辦服務的市民； 
2. 接受本局服務或資助的機構/社團。 

2.3 調查方式 

 滿意度調查採不記名方式進行，主要透過問卷

收集意見，分為實地面訪及郵寄兩種方式。問

卷亦同步上載至本局外聯網網頁供市民下載

填寫。 

 



2.4 抽樣比例 

服務類別 

抽樣比例: 服務類別 
一般 

公共服務 
(1) 

監督、審批及
執法性公共服務

(2) 

福利性 
公共服務 

(3) 

調查計劃 
(1)+(2)+(3)

最低 
抽樣數目  
(問卷份數) 

259  322  377  958 

 

抽樣方法： 市民滿意度方面在本局 7 個主要對外服務地點

以簡單抽樣方式隨機向前來查詢 /申辦服務的

市民進行問卷調查，地點包括總辦公室、青洲

區社會工作中心、花地瑪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聖安多尼堂及望德堂區社會工作中心、風順堂

及大堂區社會工作中心、氹仔及路環區社會工

作中心和復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在總辦公室

進行問卷調查為期 9 天，其他辦公地點一律 5
天。 

機構/社團滿意度方面則以郵寄方式把問卷寄交

過往一年曾接受本局服務或資助的機構/社團，

問卷可透過傳真、電郵、郵寄或親自交回本局。

2.5 問卷設計 

調查因素： 服務滿意度問卷主要分為九個調查因素，包

括：1. 方便程度；2. 員工服務；3. 環境設備；

4. 內部流程；5. 服務效果；6. 服務資訊；7. 電
子服務；8. 服務承諾；9. 整體服務。共 21 條

問題，若受訪者為一般市民則再加上 10. 基本

資料，包括年齡、性別、學歷。每個調查因素

包括一條或多條問題。 

問卷設置： 問卷內每條問題採用 5 分制作為量度標準：十

分不滿意（1 分）、不滿意（2 分）、一般（3
分）、滿意（4 分）、十分滿意（5 分）。問

卷採半開放式設計，當受訪者對問題表示不滿

意或十分不滿意時，調查人員要求受訪者補充

說明不滿意的理由，以作為改善的依據。此

外，為免強行作答而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性，

每條問題都提供“拒答/不適用＂的選項。 



3. 意見分析及統計 

3.1 基本資料統計 

3.1.1 整體發出/回收問卷數量分佈 

表 3.1.1.1 問卷發出方式 
發出方式 問卷數量 

實地直接面訪 407 

郵寄 158 

總計 565 

 

表 3.1.1.2 問卷回收方式  

回收方式 回收問卷數量 有效問卷數量 無效問卷數量 

實地直接面訪 407  407  0 

郵寄 23  23  0 

傳真 110  108  2 

親身交回本局 25  25  0 

總計 565  563  2 

 

表 3.1.1.3 受訪者類別   

受訪者 回收問卷數量 有效問卷數量 無效問卷數量 

市民 
407 

(72.04%) 407  0 

機構/社團 
158 

(27.96%) 156  2 

總計 
565 

(100%)  563  2 

 

 

表 3.1.1.4 按服務類別統計問卷回收數量  

服務類別 受訪者類別 回收問卷數量 有效問卷數量 無效問卷數量

一般公共服務 
市民   17  17  0 

機構/社團   10  10  0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

公共服務 

市民   35  35  0 

機構/社團   23  23  0 



福利性公共服務 
市民   355  355  0 

機構/社團   125  123  2 

總計 

市民(a)  407  407  0 

機構/社團(b) 158  156  2 

總計(a)+(b) 565  563  2 

 

表 3.1.1.5 採集問卷之辦公地點及天數  
採 集 問 卷 之 辦 公 地 點 及 天 數 問卷回收數量 百分比 

總辦事處(11 天) 142  34.89% 

中區社會工作中心(5 天) 49  12.04% 

青洲區社會工作中心(5 天) 60  14.74% 

台山區社會工作中心(5 天) 79  19.41% 

離島區社會工作中心(5 天) 19  4.67% 

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5 天) 31  7.62% 

南區社會工作中心(5 天) 27  6.63% 

總計 407  100.00% 

 

表 3.1.1.6 各服務項目之回收問卷數量  
受訪者  服務項目  問卷數量 百分比 

市民 

敬老金  128  22.73% 

援助金  95  16.87% 

頤老咭  73  12.97% 

殘疾津貼  54  9.59% 

殘疾評估登記證  35  6.21% 

其他  17  3.02% 

社會服務設施的轉介  4  0.71% 

個人及家庭輔導服務  1  0.18% 

機構／社團 

機構 / 社團申請資助 83  14.74% 

社會服務設施准照服務 20  3.55% 

住宿設施個案支援服務 10  1.77%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7  1.24% 

個人及家庭輔導服務 6  1.06% 

援助金 5  0.89% 

敬老金 5  0.89% 

戒毒服務 4  0.71% 



殘疾評估登記證申請 3  0.53% 

緊急求助 2  0.36% 

社會服務設施的轉介 2  0.36% 

禁毒教育活動 2  0.36% 

戒賭輔導活動 2  0.36% 

殘疾津貼 2  0.36%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及 

社區就業輔助計劃 
1  0.18% 

平安通呼援服務的特別援助金 1  0.18% 

頤老咭 1  0.18% 

總計  563  100.00% 

 

2014 年度回收問卷的情況，市民滿意度方面有 407 份，與

2013 年相比稍微增加了 9 份，而機構/社團回覆的問卷數量則

只有 158 份（其中 156 份是有效問卷），與 2013 年 241 份相比，

大幅減少了 85 份，這可能是由於機構/社團反映的問題跟過去

兩年相近，導致回覆意願減少。 

無效問卷方面，由於市民滿意度調查採取面訪方式，工作

人員可即場檢視問卷的完整性，因此沒有無效問卷；而機構 /
社團由於採取郵寄問卷方式，本局在公函上提供查詢電話，所

以回覆的問卷大致都能完整填寫，只有 2 份問卷出現大幅度漏

填以致無法採納。 

 

3.1.2 受訪者統計 

表 3.1.2.1 受訪者性別分佈  

受訪者 男 女 總計 

市民 159 
(39.07%) 

248 
(60.93%) 

407 
(100%) 

機構/社團 不適用 

 
 

 

 

 



表 3.1.2.2 受訪者年齡分佈  

受訪者   < 20  20 ‐ 29 30 ‐ 39 40 ‐ 49  50 – 59 >= 60  總計  

市民   3 
(0.74%) 

9 
(2.21%)

23 
(5.65%)

43 
(10.57%)

65 
(15.97%)

264 
(64.86%) 

407 
(100%)

機構/社團   不適用 

 

 

 

表 3.1.2.3 受訪者學歷分佈  

受訪者   無學歷   小學   中學   大專   大學或以上   總計  

市民   32 
(7.86%) 

164 
(40.295%)

164 
(40.295%)

24 
(5.90%)

23 
(5.65%) 

407 
(100%) 

機構/社團   不適用 

根據上表分析，受訪者當中以 60 歲或以上女性佔最多數，

中小學歷各佔 4 成，情況和 2012 年及 2013 年一致。服務項目

方面，前來本局申辦手續的市民當中，最多是辦理敬老金，其

次是援助金及頤老咭。 

 

3.2 服務滿意度統計 

表 3.2.0 2014 年全部 563 份有效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10 

4.10 

0.59 

服務地點 4.06 0.76 

聯絡方法 4.14 0.70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41 

4.33 

0.61 

專業程度 4.33 0.63 

服務效率 4.32 0.65 

服務主動性 4.24 0.72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12 

4.08 
0.66 

設施配置 4.03 0.61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16 

4.19 

0.72 

簡捷程度 4.17 0.72 

公平性 4.25 0.66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28 4.28 0.66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3.93 

4.00 
0.72 

資訊正確 4.07 0.63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3.73 

3.76 
0.72 

滿意程度 3.79 0.73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95 

3.97 

0.67 

指標滿意度 3.97 0.63 

指標清晰度 4.00 0.69 

整體服務滿意度 4.19 4.19 0.63 

 

以全部 563 份有效問卷的角度來看，分項內容分數方面，

最高分的是員工服務態度(4.41 分)，該分項的標準差是 0.61 屬

中間值，顯示普遍都認同此一較高分數；而分項得分最低的是

電子服務範圍足夠性(3.73 分) 和電子服務滿意程度  (3.79 分)
顯示本局的電子服務仍有待加強，但標準差是 0.72，屬較高數

值，顯示市民對此意見有較大分歧。標準差方面，服務地點方

便程度的標準差最大(0.76)顯示受訪者對本局服務地點滿意程

度的意見較不統一，而服務時間的標準差最小 (0.59)，其分數

是 4.10 分，剛好是各分項得分的中間值。 

 

表 3.2.1 “一般公共服務＂的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問卷總數：27 份）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3.96 

3.91 

0.74 

服務地點 3.67 0.82 

聯絡方法 4.10 0.75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44 

4.37 

0.63 

專業程度 4.33 0.61 

服務效率 4.30 0.71 

服務主動性 4.42 0.69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3.92 

3.90 
0.69 

設施配置 3.88 0.71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11 

4.22 

0.63 

簡捷程度 4.26 0.58 

公平性 4.30 0.60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37 4.37 0.62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3.88 

3.92 
0.70 

資訊正確 3.96 0.79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3.83 

3.96 
0.69 

滿意程度 4.08 0.86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82 

3.91 

0.57 

指標滿意度 4.00 0.43 

指標清晰度 3.91 0.51 

整體服務滿意度 4.15 4.15 0.59 

 
 

表 3.2.2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的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問卷總數：58 份）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16 

4.14 

0.59 

服務地點 4.18 0.74 

聯絡方法 4.08 0.84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40 

4.29 

0.59 

專業程度 4.38 0.58 

服務效率 4.26 0.69 

服務主動性 4.11 0.75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18 

4.08 
0.64 

設施配置 3.98 059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14 

4.13 

0.66 

簡捷程度 4.15 0.79 

公平性 4.09 0.78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13 4.13 0.76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3.86 

3.90 
069 

資訊正確 3.93 0.67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3.83 

3.83 
0.55 

滿意程度 3.83 0.62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96 

3.89 

0.77 

指標滿意度 3.91 0.65 

指標清晰度 3.79 0.76 

整體服務滿意度 4.17 4.17 0.72 



表 3.2.3 “福利性公共服務＂的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問卷總數：478 份）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數 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10 

4.10 

0.58 

服務地點 4.06 0.75 

聯絡方法 4.15 0.67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41 

4.33 

0.62 

專業程度 4.33 0.64 

服務效率 4.32 0.64 

服務主動性 4.24 0.72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13 

4.09 
0.66 

設施配置 4.04 0.60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16 

4.20 

0.73 

簡捷程度 4.17 0.72 

公平性 4.27 0.64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30 4.30 0.65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3.95 

4.02 
0.72 

資訊正確 4.09 0.61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3.70 

3.73 
0.75 

滿意程度 3.75 0.73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96 

3.98 

0.65 

指標滿意度 3.97 0.64 

指標清晰度 4.02 0.69 

整體服務滿意度 4.19 4.19 0.62 

 
 

 

4. 對於普遍意見的分析及處理 

本局把問卷調查獲得的意見按性質及所屬工作單位分類，凡

性質相同且出現次數為 3 次或以上的意見視作為“普遍意

見＂，由相關單位作出回應及制訂相關改善措施。 

 

 



經整理分析，問卷中較多提出的意見主要是：延長辦公時

間、宣傳資訊不足、輪候時間長、輪候的環境設施不理想、辦公

地點位於斜路、入口偏僻、沒有電梯、沒有指示牌等。 

 

5. 改善措施及建議 

對於市民提出的意見，本局認真檢視，查找問題的癥結並

積極作出改善： 

意見類別 意見內容 
反映
次數

改善措施 

援助金 

沒有提供聯絡電話供

諮詢。 
3 

本局現正展開援助金的宣傳單張更新

工作，預計可於 2015 年初推出 

宣傳不足夠，電視提供

社工局援助金的資訊

太少。 

7 
本局計劃於2015年諮詢奉告節目內加

強對援助金的介紹 

環境設備 

聖安多尼堂及望德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冷氣不夠、 

座椅不夠及 

等侯空間不夠大。 

11 

聖安多尼堂及望德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已設置 15 個座位，由於問卷調查期間

適逢借出場地予社會保障基金，故人

流比平常較多，出現空間不足、及冷

氣不夠等情況情況，本局已就此安排

每 3 個月清洗冷氣一次，以確保冷氣

機運作正常及保持舒適溫度。 

花地瑪堂區社會工作中心 

沒有電梯。 7 

由於受建築物的位置所限，花地瑪堂

區社會工作中心未能安裝升降機/電

梯，而對於不方便使用樓梯的市民，

本局已於地下入口處及一樓出口貼出

告示，可使用評估中心之升降機進入。



 
辦公窗口太少。 3 

考慮善用人力資源，在人流較少時，

本局會減少開放接待窗口，以便騰出

人手處理其他行政工作，但亦會隨時

因應使用人流增加而開放更多窗口。

考慮到市民在大堂等待時的需要，本

局已提供電視資訊、飲用水等等設備

供市民使用。 

 氹仔及路環區社會工作中心 

  
入口偏僻，沒有明確指

示牌。 
3 

由於多次修路工程令本局已豎立的路

牌遺失，有見及此，本局已於 2014年

重新再安裝三個路牌指示市民尋找中

心所在，其中包括在地堡街中葡學校

巴士站對開行人道、地堡街與排角路

交界（即由地堡街轉入本中心方向的

街口）及在進入本中心的內街路口

（BNU 銀行門口前面行人道，即停車

場前）。 

資訊公開 殘疾評估的宣傳太少。 3 

殘疾評估登記證開展將近 4 年，頭 3

年主要針對申請事宜作相應宣傳，而

2014 年，考慮到登記證續期人數不斷

上升，為對續期人士作出提醒，相應

之宣傳重點放在續期事宜上。本局將

於2015年對殘疾評估登記證之申請再

作重點宣傳。市民如有需要，可親臨

或致電社會工作局總部、復康服務綜

合評估中心和各區社會工作中心作查

詢，另外，亦可瀏覽社會工作局網頁

內“殘疾評估＂相關內容。 

辦公時間 中午開放辦公。 13 

本局正開展特別辦公時間的制定工

作，包括中午開放辦公以及延長下午

辦公時間。相關建議待行政公職局提

供意見後，將上呈社會文化司司長批

准實施。 



外在環境 

總辦公室位處斜路、輪

椅上來不方便，希望有

殘疾人士的通道。 

8 

位於西墳馬路 6 號的總辦公室是本局

行政部門辦公地點，為了方便市民，

同時附設有接待市民查詢及提交申請

文件的櫃台，除此之外，本局另設有 5

個社會工作中心負責接待市民查詢及

申辦手續，包括風順堂及大堂區社會

工作中心、聖安多尼堂及望德堂區社

會工作中心、花地瑪堂區社會工作中

心、青洲區社會工作中心、氹仔及路

環區社會工作中心，市民可按所居住

的堂區就近至上述社會工作中心查詢

及申辦手續。 

 

6. 滿意度調查趨勢分析(與去年比較) 

由於 2013 年的問卷只有 15 條問題而 2014 年增加至 21 條，

以下把共同問題的平均得分作出比較，進行趨勢分析： 

 

表 6.0 趨勢分析(全部 563 份有效問卷)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3 年(去年) 2014 年(本年) 與去年 
比較 

(b)-(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 
平均數(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 
平均數(b)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3.84 

3.89 

4.10 

4.10 +0.21 服務地點 -- 4.06 

聯絡方法 3.93 4.14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10 

4.00 

4.41 

4.33 +0.33 
專業程度 -- 4.33 

服務效率 3.99 4.32 

服務主動性 3.92 4.24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3.94 

3.73 
4.12 

4.08 +0.35 
設施配置 3.51 4.03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3.89 

3.84 

4.16 

4.19 +0.35 簡捷程度 3.73 4.17 

公平性 3.91 4.25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

的 

3.87 
3.87 

4.28 
4.28 +0.41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 

-- 
3.93 

4.00 未能比較
資訊正確 -- 4.07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 

-- 
3.73 

3.76 未能比較
滿意程度 -- 3.79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59 

3.65 

3.95 

3.97 +0.32 指標滿意度 3.72 3.97 

指標清晰度 3.64 4.00 

整體服務滿意度 3.97 3.97 4.19 4.19 +0.22 

 

從上表可見 2014年所有問題的平均分都比 2013年的平均分

為高。增幅較大的是服務效果，比去年上升了 0.41 分，顯示市

民前來本局而達到其目的的比例上升，其次環境設備、內部流程

均上升了 0.35 分，顯示本局接待市民的環境及設施配置均愈趨

完善，市民感受到在本局申辦手續的簡捷程度、輪候時間及公平

性都有所改善，然而仍有意見表示辦公地點擠迫、冷氣不夠、個

別項目的申請手續繁複或申請過程太長等，相關單位亦就此展開

改善工作(見表 5)。 

以下是按三大服務類別劃分（即一般公共服務/監督、審批

及執法性公共服務/福利性公共服務）進行比較： 

 

表 6.1 一般公共服務的趨勢分析（問卷總數：27 份）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3 年(去年) 2014 年(本年) 與去年 

比較 

(b)-(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
數(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
數 
(b)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3.77 

3.86 

3.96 

3.91 +0.05 服務地點 -- 3.67 

聯絡方法 3.94 4.10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14 

4.07 

4.44 

4.37 +0.30 
專業程度 -- 4.33 

服務效率 4.05 4.30 

服務主動性 4.02 4.42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3.95 

3.77 
3.92 

3.90 +0.13 
設施配置 3.59 3.88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3.91 

3.89 

4.11 

4.22 +0.33 簡捷程度 3.84 4.26 

公平性 3.92 4.30 

服務效果 
符合 

使用目的 
3.93 3.93 4.37 4.37 +0.44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 

-- 
3.88 

3.92 未能比較
資訊正確 -- 3.96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 

-- 
3.83 

3.96 未能比較
滿意程度 -- 4.08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82 

3.84 

3.82 

3.91 +0.07 指標滿意度 3.90 4.00 

指標清晰度 3.80 3.91 

整體服務滿意度 4.05 4.05 4.15 4.15 +0.10 

 

 
表 6.2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趨勢分析（問卷總數：58 份）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3 年(去年) 2014 年(本年) 
與去年 

比較 

(b)-(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
數 

(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
數 

(b)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3.77 

3.84 

4.16 

4.14 +0.30 服務地點 -- 4.18 

聯絡方法 3.91 4.08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3.94 

3.82 

4.40 

4.29 +0.47 
專業程度 -- 4.38 

服務效率 3.78 4.26 

服務主動性 3.75 4.11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3.76 

3.55 
4.18 

4.08 +0.53 
設施配置 3.33 3.98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3.74 

3.68 

4.14 

4.13 +0.45 簡捷程度 3.57 4.15 

公平性 3.73 4.09 

服務效果 
符合 

使用目的 
3.76 3.76 4.13 4.13 +0.37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 

-- 
3.86 

3.90 未能比較
資訊正確 -- 3.93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 

-- 
3.83 

3.83 未能比較
滿意程度 -- 3.83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58 

3.60 

3.96 

3.89 +0.29 指標滿意度 3.56 3.91 

指標清晰度 3.65 3.79 

整體服務滿意度 3.88 3.88 4.17 4.17 +0.29 

 

表 6.3 福利性公共服務的趨勢分析（問卷總數：478 份）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3 年(去年) 2014 年(本年) 
與去年 

比較 

(b)-(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
數 

(a) 

分項得分
(5 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
數(b)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3.86 

3.81 

4.10 

4.10 +0.29 服務地點 -- 4.06 

聯絡方法 3.76 4.15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08 

3.99 

4.41 

4.33 +0.34 
專業程度 -- 4.33 

服務效率 4.00 4.32 

服務主動性 3.90 4.24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02 

3.67 
4.13 

4.09 +0.42 
設施配置 3.31 4.04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3.92 

3.80 

4.16 

4.20 +0.40 簡捷程度 3.59 4.17 

公平性 3.88 4.27 

服務效果 
符合 

使用目的 
3.80 3.80 4.30 4.30 +0.50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 

-- 
3.95 

4.02 未能比較
資訊正確 -- 4.09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 

-- 
3.70 

3.73 未能比較
滿意程度 -- 3.75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38 

3.34 

3.96 

3.98 +0.64 指標滿意度 3.14 3.97 

指標清晰度 3.50 4.02 

整體服務滿意度 3.90 3.90 4.19 4.19 +0.29 



福利性公共服務是本局的重點提供服務，使用者人次較多，

從表 6.3 的趨勢分析來看，服務承諾的滿意度升幅較高，與 2013
年相比上升了 0.64 分，而整體服務滿意度及方便程度的升幅略

小，同為 0.29 分。  

 

7. 總結 

綜觀 2014年市民及機構/社團對本局提供的服務大都表示滿

意且平均分全部比 2013 年有所提升，問卷上各條問題的標準差

都介乎 0.58 至 0.86 之間，沒有很大的分歧，表示市民反映的意

見比較穩定，比較接近平均分，因此平均分也較具有可信性。本

年問卷的分項得分最高的是員工服務態度(4.41 分)，而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得分最低，只有 3.73 分；與去年相比，得分升幅最

高的是服務效果，上升 0.41 分，升幅較低的是方便程度，上升 
0.21 分。  

本局重視市民提出的意見，並承諾持續作出改善及優化，市

民可或透過本局網頁下載或到各對外辦公地點索取相關的滿度

調查問卷，並透過傳真、電郵、郵寄或親自交回本局，詳見問卷

上的說明。 

 


